
金融类公司注册资金要求

产品名称 金融类公司注册资金要求

公司名称 阳光奥美（上海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98
号永丰国际广场银座1117室

联系电话  18001396817

产品详情

一、证券类公司

1、经营下列业务的证券公司的注册资本限额为5000万元，且为实收资本：

(1)证券经纪;

(2)证券投资咨询;

(3)与证券交易、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。(证券法第127条)

2、经营下列任一业务的证券公司的注册资本限额为1亿元且为实收资本;经营两项以上的证券公司的注册
资本限额为5亿元，且为实收资本：

(1)证券承销与保荐;

(2)证券自营;

(3)证券资产管理;

(4)其他证券业务。(证券法第127条)

3、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注册资本的限额为1亿元。(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第65条)

4、证券交易服务机构的注册资本的限额为100万元。(证券、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第6条)

二、基金类公司

5、基金管理公司的注册限额为1亿元，且为实收资本。(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第7条第1项)



6、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实收资本不少于5000万元人民币，且为实收资本。(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
暂行办法第9条第2项)

7、社保基金托管人应收资本不少于80亿元人民币。(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第18条第2项)

三、信托公司

8、信托投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3亿元元人民币或等值的可自由兑换货币，注册资本为实收货币资本。(信
托公司管理办法第10条)

9、期货经纪公司注册资本的限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。(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16条第1项)

四、金融租赁、管理公司

10、金融租赁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亿元人民币或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，注册资本为实收货币资本。(金融
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第11条)

11、外商投资租赁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美元。(外商投资租赁业管理办法第9条第1项)

12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注册资本的限额为100亿元，由财政部拨发。(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第5条)

五、外商投资类公司

13、外商投资性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少于3000万美元。(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规定第3条第1款第3
项)

14、公司形式的外商创投企业，股东认缴的资本不低于500万美元。(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规定第6
条)

六、典当行

15、典当公司的注册资本限额为300万元，且为实收资本。(典当管理办法第8条)

16、从事房地产抵押典当业务的典当公司注册资本限额为500万元，且为实收资本。(典当管理办法第8条)

17、从事财产权利质押典当业务的典当公司注册资本限额为1000万元，且为实收资本。(典当管理办法8
条)

18、跨省设立分支机构的典当公司注册资本限额为1500万元，且为实收资本。(典当管理办法12条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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